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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植物检疫）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

在报检过程中故

意谎报受检物品

种类、品种，隐

瞒受检物品数

量、受检作物面

积，提供虚假证

明材料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

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或

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 有前款第

（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一）在报检过程中故意谎报受检物品种类、

品种，隐瞒受检物品数量、受检作物面积，提供虚

假证明材料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非经营

活动

从轻

处罚
两年内初次违法的 处 5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

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以上，或引

起疫情扩散的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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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

在报检过程中故

意谎报受检物品

种类、品种，隐

瞒受检物品数

量、受检作物面

积，提供虚假证

明材料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

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或

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 有前款第

（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一）在报检过程中故意谎报受检物品种类、

品种，隐瞒受检物品数量、受检作物面积，提供虚

假证明材料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经营

活动

从轻

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申请调运检疫且受检物品
属粮谷类植物、植物产品，
实际应当受检的种子的重量
2000 千克以下、苗木的数量
15000 株以下或者其他繁殖
材料的数量 15000 块（头）
以下；
2.申请调运检疫且受检物品
属经济作物类植物、植物产
品，实际应当受检的种子的
重量 50 克以下、苗木的数量
10000 株以下或者其他繁殖
材料的数量 10000 块（头）
以下；
3.申请调运检疫且受检物品
属水（瓜）果类植物、植物
产品，实际应当受检的种子
的重量 500 克以下、苗木的
数量 5000 株以下或者其他
繁殖材料的数量 5000 块
（头）以下；
4.申请产地检疫且受检作物
属粮谷类，实际应当产地检
疫的面积 3 亩以下；
5.申请产地检疫且受检作物
属经济作物类，实际应当产
地检疫的面积 1 亩以下；
6.申请产地检疫且受检作物
属水（瓜）果类，实际应当
产地检疫的面积 2 亩以下

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罚款，

最高不得超过 1 万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 3000 元以下

罚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一般

处罚

属于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以
外的情形的

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2 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3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罚
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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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

在报检过程中故

意谎报受检物品

种类、品种，隐

瞒受检物品数

量、受检作物面

积，提供虚假证

明材料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

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或

者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 有前款第

（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一）在报检过程中故意谎报受检物品种类、

品种，隐瞒受检物品数量、受检作物面积，提供虚

假证明材料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经营

活动

从重

处罚

引起疫情扩散，或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1.申请调运检疫且受检物品

属粮谷类植物、植物产品，

实际应当受检的种子的重量

10000 千克以上、苗木的数

量 75000 株以上或其他繁殖

材料的数量 75000 块（头）

以上；

2.申请调运检疫且受检物品

属经济作物类植物、植物产

品，实际应当受检的种子的

重量 250 克以上、苗木的数

量 50000 株以上或其他繁殖

材料的数量 50000 块（头）

以上；

3.申请调运检疫且受检物品

属水（瓜）果类植物、植物

产品，实际应当受检的种子

的重量 2500 克以上、苗木的

数量 25000 株以上或其他繁

殖材料的数量 25000 块（头）

以上；

4.申请产地检疫且受检作物

属粮谷类，实际应当产地检

疫的面积 15 亩以上；

5.申请产地检疫且受检作物

属经济作物类，实际应当产

地检疫的面积 5 亩以上；

6.申请产地检疫且受检作物

属水（瓜）果类，实际应当

产地检疫的面积 10 亩以上

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 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6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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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2

伪造、涂改、买

卖、转让植物检

疫单证、印章、

标志、封识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 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

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

印章、标志、封识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 有前款第

（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三）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

印章、标志、封识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五款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

（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以营利为目的的，

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

非经营

活动

从轻

处罚
两年内初次违法的 处 5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

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以上的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

款



5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2

伪造、涂改、买

卖、转让植物检

疫单证、印章、

标志、封识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 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

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

印章、标志、封识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 有前款第

（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三）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

印章、标志、封识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五款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

（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以营利为目的的，

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

经营

活动

从轻

处罚

违法所得金额 5000 元以下

的

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下罚款；可以没收非法

所得

一般

处罚

违法所得金额5000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

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

下罚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从重

处罚

违法所得金额 1 万元以上，

或引起疫情扩散的

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 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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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3

不在指定地点种

植或者不按要求

隔离试种，或者

隔离试种期间擅

自分散种子、苗

木和其他繁殖材

料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

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调运、隔离试种或者

生产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 有前款第

（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六）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

规定，不在指定地点种植或者不按要求隔离试种，

或者隔离试种期间擅自分散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

材料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五款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

（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以营利为目的的，

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

非经营

活动

从轻

处罚
两年内初次违法的 处 5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

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以上，或引

起疫情扩散的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

款

经营

活动

从轻

处罚
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下的

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3000

元以下罚款；可以没收非法

所得

一般

处罚

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的

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2 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3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罚

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从重

处罚

货值金额 5 万元以上或引起

疫情扩散的

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 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6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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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4

在调运过程中擅

自开拆检讫的植

物、植物产品，

调换或者夹带其

他未经检疫的植

物、植物产品，

或者擅自将非种

用植物、植物产

品作种用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 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

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开拆植物、植物

产品包装，调换植物、植物产品，或者擅自改变植

物、植物产品的规定用途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 有前款第

（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二）在调运过程中擅自开拆检讫的植物、植

物产品，调换或者夹带其他未经检疫的植物、植物

产品，或者擅自将非种用植物、植物产品作种用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五款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

（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以营利为目的的，

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

非经营

活动

从轻

处罚
两年内初次违法的 处 5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

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以上，或引

起疫情扩散的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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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4

在调运过程中擅

自开拆检讫的植

物、植物产品，

调换或者夹带其

他未经检疫的植

物、植物产品，

或者擅自将非种

用植物、植物产

品作种用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 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

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开拆植物、植物

产品包装，调换植物、植物产品，或者擅自改变植

物、植物产品的规定用途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 有前款第

（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二）在调运过程中擅自开拆检讫的植物、植

物产品，调换或者夹带其他未经检疫的植物、植物

产品，或者擅自将非种用植物、植物产品作种用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五款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

（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以营利为目的的，

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

经营

活动

从轻

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调运物品属粮谷类植物、

植物产品，实际调运的种子

的重量 2000 千克以下、苗木

的数量 15000 株以下或其他

繁殖材料的数量 15000 块

（头）以下；

2.调运物品属经济作物类植

物、植物产品，实际调运的

种子的重量 50 克以下、苗木

的数量 10000 株以下或其他

繁殖材料的数量在 10000 块

（头）以下；

3.调运物品属水（瓜）果类

植物、植物产品，实际调运

的种子的重量 500 克以下、

苗木的数量 5000 株以下或

其他繁殖材料的数量 5000

块（头）以下

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罚款，

最高不得超过 1 万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 3000 元以下

罚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一般

处罚

属于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以

外的情形的

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2 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3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罚

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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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4

在调运过程中擅

自开拆检讫的植

物、植物产品，

调换或者夹带其

他未经检疫的植

物、植物产品，

或者擅自将非种

用植物、植物产

品作种用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 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

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开拆植物、植物

产品包装，调换植物、植物产品，或者擅自改变植

物、植物产品的规定用途的；

《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 有前款第

（一）、（二）、（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二）在调运过程中擅自开拆检讫的植物、植

物产品，调换或者夹带其他未经检疫的植物、植物

产品，或者擅自将非种用植物、植物产品作种用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五款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

（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以营利为目的的，

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

经营

活动

从重

处罚

引起疫情扩散，或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1.调运物品属粮谷类植物、

植物产品，实际调运的种子

的重量 10000 千克以上、苗

木的数量 75000 株以上或其

他繁殖材料的数量在 75000

块（头）以上；

2.调运物品属经济作物类植

物、植物产品，实际调运的

种子的重量 250 克以上、苗

木的数量 50000 株以上或其

他繁殖材料的数量在 50000

块（头）以上；

3.调运物品属水（瓜）果类

植物、植物产品，实际调运

的种子的重量 2500 克以上、

苗木的数量 25000 株以上或

其他繁殖材料的数量 25000

块（头）以上

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 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6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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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5

擅自调运植物、

植物产品的；

违反规定在本市

调运农作物种

子、苗木或者其

他繁殖材料的；

调入未经检疫合

格的农业植物、

植物产品的；

未取得调运检疫

证明擅自调运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四）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第八条

第一款、第十条规定之一，擅自调运植物、植物产

品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五款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

（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以营利为目的的，

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

款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农

业植物检疫机构给予处罚：

（二）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在本市

调运农作物种子、苗木或者其他繁殖材料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调入单

位或者个人调入未经检疫合格的农业植物、植物产

品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二款规定，

调出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调运检疫证明擅自调运

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

款 对前款规定的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前款规定的经营活动中的违法

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 万元，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非经营

活动

不予

处罚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种子、苗木或者其他繁殖

材料未使用；

3.及时改正；

4.未引起疫情扩散

不予处罚

从轻

处罚

不属于不予处罚情形，两年

内初次违法的
处 5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

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以上，或引

起疫情扩散的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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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5

擅自调运植物、

植物产品的；

违反规定在本市

调运农作物种

子、苗木或者其

他繁殖材料的；

调入未经检疫合

格的农业植物、

植物产品的；

未取得调运检疫

证明擅自调运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四）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第八条

第一款、第十条规定之一，擅自调运植物、植物产

品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五款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

（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以营利为目的的，

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

款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农

业植物检疫机构给予处罚：

（二）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在本市

调运农作物种子、苗木或者其他繁殖材料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调入单

位或者个人调入未经检疫合格的农业植物、植物产

品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二款规定，

调出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调运检疫证明擅自调运

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

款 对前款规定的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前款规定的经营活动中的违法

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 万元，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经营

活动

不予

处罚

同时具备下列以下条件的：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货值金额不超过 1000 元；

3.退还违法所得；

4.及时主动依法依规安全处

置；

5.未引起疫情扩散

不予处罚

从轻

处罚

不属于不予处罚情形，货值

金额 3000 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

处罚

货值金额3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 3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

处罚

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或引

起疫情扩散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最

高不得超过 3 万元；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 6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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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6

试验、生产、推

广带有植物检疫

对象的种子、苗

木和其他繁殖材

料，或者未经批

准在非疫区进行

检疫对象活体试

验研究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

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五）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试验、生产、推广带有植物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

和其他繁殖材料，或者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

三条规定，未经批准在非疫区进行检疫对象活体试

验研究的；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二款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对于非经营

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于经

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第二

十五条第五款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

（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以营利为目的的，

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

非经营

活动

从轻

处罚

活体试验研究在室内进行，

未引起疫情扩散的
处 5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

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活体试验研究在室内进

行，引起疫情扩散；

2.活体试验研究在室外进

行；

3.试验、生产、推广带有植

物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和

其他繁殖材料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

款

经营

活动

从轻

处罚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活体试验研究在室内进

行；

3.未引起疫情扩散

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罚款，

最高不得超过 1 万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 3000 元以下

罚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一般

处罚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

1.两年内违法 2 次以上；

2.活体试验研究在室内进

行；

3.未引起疫情扩散

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2 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3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罚

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从重

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活体试验研究在室内进

行，引起疫情扩散；

2.活体试验研究在室外进

行；

3.试验、生产、推广带有植

物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和

其他繁殖材料

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

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 万

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6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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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7

未取得产地检疫

证明试验、示范

或者推广种子、

苗木或者其他繁

殖材料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

款第一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

由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繁育单

位或者个人未取得产地检疫证明试验、示范或者推

广种子、苗木或者其他繁殖材料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

款 对前款规定的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前款规定的经营活动中的违法

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 万元，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非经营

活动

不予

处罚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种子、苗木或者其他繁殖

材料未使用；

3.及时改正；

4.未引起疫情扩散

不予处罚

从轻

处罚

不属于不予处罚情形，两年

内初次违法的
处 5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

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以上，或引

起疫情扩散的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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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7

未取得产地检疫

证明试验、示范

或者推广种子、

苗木或者其他繁

殖材料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

款第一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

由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繁育单

位或者个人未取得产地检疫证明试验、示范或者推

广种子、苗木或者其他繁殖材料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

款 对前款规定的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前款规定的经营活动中的违法

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 万元，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经营

活动

不予

处罚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

1.两年内初次违法；

2.种子、苗木或者其他繁殖

材料未使用；

3.退还违法所得；

4.及时主动依法依规安全处

置；

5.未引起疫情扩散

不予处罚

从轻

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调运物品属粮谷类植物、

植物产品，调运的种子的重

量 2000 千克以下、苗木的数

量 15000 株以下或其他繁殖

材料的数量 15000 块（头）

以下；

2.调运物品属经济作物类植

物、植物产品，调运的种子

的重量 50 克以下、苗木的数

量 10000 株以下或其他繁殖

材料的数量 10000 块（头）

以下；

3.调运物品属水（瓜）果类

植物、植物产品，调运的种

子的重量 500 克以下、苗木

的数量 5000 株以下或其他

繁殖材料的数量 5000 块

（头）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得超

过 1 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

处罚

属于从轻处罚、从重处罚以

外的情形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罚款，最

高不得超过 2 万元；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 3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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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7

未取得产地检疫

证明试验、示范

或者推广种子、

苗木或者其他繁

殖材料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

款第一项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

由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繁育单

位或者个人未取得产地检疫证明试验、示范或者推

广种子、苗木或者其他繁殖材料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

款 对前款规定的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对前款规定的经营活动中的违法

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

得 3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3 万元，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经营

活动

从重

处罚

引起疫情扩散，或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1.调运物品属粮谷类植物、

植物产品，调运的种子的重

量 10000 千克以上、苗木的

数量 75000 株以上或其他繁

殖材料的数量 75000 块（头）

以上；

2.调运物品属经济作物类植

物、植物产品，调运的种子

的重量 250 克以上、苗木的

数量 50000 株以上或其他繁

殖材料的数量 50000 块（头）

以上；

3.调运物品属水（瓜）果类

植物、植物产品，调运的种

子的重量 2500 克以上、苗木

的数量 25000 株以上或其他

繁殖材料的数量 25000 块

（头）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最

高不得超过 3 万元；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 6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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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8

承运未办理调运

检疫证明的农业

植物、植物产品，

或者承运的数

量、种类与调运

检疫证明不符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八条 违

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承运单位承运未办

理调运检疫证明的农业植物、植物产品，或者承运

的数量、种类与调运检疫证明不符的，由农业植物

检疫机构给予警告，可处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

款。

从轻处罚 两年内初次违法的 警告

一般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的
警告，处以1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两年内违法 3 次以上，或引

起疫情扩散的

警告，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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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9

未按照要求保存

产地检疫或者调

运检疫证明原件

或者复印件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十三条 产地

检疫和调运检疫证明的原件或者复印件应当至少保

存 2 年。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二十九条 违

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按照要求保存产地检疫

或者调运检疫证明原件或者复印件的，由农业植物

检疫机构责令改正，对单位可处 2000 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可处 200 元以下罚款。

不予处罚
两年内初次违法，已取得检

疫证明，及时改正的
不予处罚

从轻处罚
不属于不予处罚情形，两年

内初次违法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600 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60 元以

下罚款

一般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600 以

上 120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60元以上120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两年内违法 3 次以上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1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120 元以上 200 元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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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10

销售农作物种

子、苗木或者其

他繁殖材料的单

位或者个人未按

照要求建立经营

档案的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十四条 销售

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依法建立经营档案。经营档案至少应当包括下

列内容：

（一）产地检疫或者调运检疫证明的原件或者

复印件；

（二）农作物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来

源、销售去向、销售数量。

《北京市农业植物检疫办法》第三十条 违反

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销售农作物种子、苗木或者

其他繁殖材料的单位或者个人未按照要求建立经营

档案的，由农业植物检疫机构责令改正，对单位可

处 2000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处 200 元以下罚款。

不予处罚

两年内初次违法，已取得检

疫证明，及时补充完善经营

档案的

不予处罚

从轻处罚
不属于不予处罚情形，两年

内初次违法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600 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60 元以

下罚款

一般处罚 两年内违法 2 次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600 元

以上 1200 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60元以上120元以下罚

款

从重处罚 两年内违法 3 次以上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1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 120 元以上 200 元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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